
 
关于 2023 年自治区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 

说明 
 

根据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

关于编制 2023 年预算的工作要求，落实自治区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安排部署，依据中央财政提前下达我区

2023 年转移支付情况和自治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情况，编制

了 2023 年自治区预算草案，已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现将预算中自治区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关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情况 

2023 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3220.6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375.4 亿元，增长 13.2%。其中：

返还性收入 126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47 亿元，增长 59.5%；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58.1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335.5 亿

元，增长 12.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6.5 亿元，比 2022 年

减少 7.1 亿元，下降 16.3%。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 10.7

亿元，比 2022 年减少 0.3 亿元，下降 2.7%。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0.7亿元，与 2022年持平。具体项目明细：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32,206,013 

   返还性收入 1,260,093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72,672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317,900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339,721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60,100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469,700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580,671 

     体制补助收入  193,723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434,400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195,954 

     结算补助收入 659,183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5,120 

     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95,232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78,659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480,100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210,537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397,064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495,074 

     移支付收入   1,361,299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28,843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27,202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74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3,786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998,161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5,444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5,798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199,837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723,45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574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49,589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2,974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713,200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110,200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521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65,249 

     一般公共服务 4,039 

     国防 2,944 

     卫生健康 53,845 

     节能环保 147,079 

     农林水 56,68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550 

     商业服务业等 34,59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45,00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6,510 

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06,81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7,040 

2023 年，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自治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和共同事权

等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自治区筑牢兜实基层“三保”（保基本

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保持增

长。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减少，主要是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减少。政

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减少，主要是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民航发

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以及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城乡医疗、社会福利等事业专

项资金减少。 

2023 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我区转移支付中，对明确项目

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事权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等，自治区财政按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的有关规定，

及时提前下达自治区本级部门和各地（州、市）。 

二、 关于自治区财政对各地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2023 年，自治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年初编列对各地（州、

市）转移支付补助预算 2322.6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152.6 亿

元，增长 7%，其中：返还性支出 76.7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23.5 亿元，增长 44.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2208.9 亿元，

比 2022 年增加 149.8 亿元，增长 7.3%；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37 亿元，比 2022 年减少 20.7 亿元，下降 35.9%。政府性基

金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9.8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3.3 亿元，增

长 50.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0.7 亿元，与 2022

年持平。具体项目明细：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下级支出 23,226,370 

   返还性支出 766,551 

     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100,056 

     增值税税收返还支出  162,774 

     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88,405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支出 234,850 

     其他税收返还支出 180,466 

   一般性转移支付 22,089,416 

      体制补助支出 352,722 

      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4,388,262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支出 1,491,038 

      结算补助支出 79,469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支出 15,120 

      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出 67,822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78,659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480,100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732,439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250,000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504,55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支出 1,721,501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7,242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245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3,6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64,748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34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8,697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332,298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38,606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4,009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45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60,082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535,086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900 

商业服务业等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40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84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49,58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47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支出 713,200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支出 110,200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114,660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370,403 

      一般公共服务 97 

      国防 2,944 

      卫生健康 30,287 



项          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节能环保 156,025 

      农林水 77,54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550 

      商业服务业等 34,59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46,55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17,810 

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97,87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7,040 

按照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落实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以及财政部关于完善转移支付、加强基层“三

保”工作的有关要求， 2023 年, 自治区财政坚决落实自治区

党委、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落实，着力增强中央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重点工作的财力保

障，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

各地增值税留抵退税、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社会保障、民

族地区、边境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等转移

支付力度，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专

项转移支付减少，主要一是自治区预算内投资提前下达减少；

二是中央提前下达我区专项转移支付减少，相应自治区提前

下达各地专项转移支付减少。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增长，主

要是中央提前下达我区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和自治

区彩票公益金支持的项目提前下达力度加大。 

分地州市、分项目自治区对各地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

见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